西山区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文件

西审改办〔2020〕13号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关于对应调整部分行政权力事项的通知

区级各有关部门：
为进一步推动政府职能转变，深化“放管服”改革优化营商环境，按照新修订的有关法律和《国务院关于取消和下放一批行政许可事项的决定》（国发〔2020〕13号）等文件要求，省人民政府印发了《云南省人民政府关于调整23项行政权力事项的决定》（云政发〔2020〕31号）（见附件），决定调整23项行政权力事项。现将有关文件转给你们，请结合文件精神抓好贯彻落实，并结合我区实际，具体工作要求如下：
一、对应取消3项行政许可。取消“医疗机构设置审批（含港澳台）”、“外国人进入自然保护区审批”、“典当业特种行业许可证核发”3项行政许可，区卫生健康局、区自然资源局、区公安分局要认真做好调整的行政权力事项落实和衔接工作，对取消的事项，一律不得再实施或变相审批，并根据《国务院关于加强和规范事中事后监管的指导意见》（国发〔2019〕18号）要求，制定切实有效措施加强事中事后监管，避免出现管理真空。
二、做好行政权力调整对外公布工作。区卫生健康局、区自然资源局、区公安分局于12月17日前在本部门政府网站、政务服务大厅（窗口）公布涉及调整的行政权力事项，并同步调整本部门权责清单和政务服务事项，按照规定向社会公布事中事后监管措施，加强宣传解读和督促落实。

附件:《云南省人民政府关于调整23项行政权力事项的决定》（云政发〔2020〕31号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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